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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

年4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3,867,6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自利润分配方

案相关公告披露之日起到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3,867,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7.2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1.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4月26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4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4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4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143 尤军峰

2 00*****304 叶金晃

3 03*****627 曾祖雷

4 03*****257 张靖国

5 03*****434 骆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4月18日至登记日：2024年4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

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控股股东通达现代家居（香港）有限公司、通达（厦门）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亚扬、王亚榆、王亚华、王亚南，出具了承诺：本人直

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股东叶金晃、尤军峰、张靖国、姬力、曾祖雷，出具

了承诺：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四）公司股票于2023年3月13日上市，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13元/股。 因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所

作相应调整如下：

1、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人关于减持价格承诺的相关内容调整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24.93元/股。

2、本次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人关于减持价格承诺的相关内容将调整为：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24.1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山中路89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蔡标

咨询电话：0592-6899399

传真电话：0592-689939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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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分红年度：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 分配方案：分配总额固定

● 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2024年4月25日

● 除权除息日：2024年4月26日

● 除权前总股本：228,556,116股

● 除权后总股本：228,556,116股

● 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数量：708,300股

● 每10股派息(含税)：7.461764元

● 现金分红总额：170,014,670元

● 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10股派息（含税）：

7.438640元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4

月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4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为：

以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226,686,22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170,014,670元（含税）。

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的股 本发生变动的，则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 金分红分配总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对

现金分红比例进行调整。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022年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增加1,161,590股。 剔除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由226,686,226股增加至227,847,816股。 根据权益分派方案的调整原则，调整后分派方案为：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227,847,8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461764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70,014,670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08,300.00股后的227,

847,8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46176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6.715588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49235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746176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4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4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4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4月2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46 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 08*****160 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 01*****141 陆小红

注：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4月18日至登记日:2024年4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08,300股不参与本

次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参与分派的股数为227,847,816股，实际分红总额为170,014,670元。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现金分派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 即170,014,670元÷227,847,816×10=7.461764

元

按照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170,014,670÷228,

556,116×10=7.438640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的前一日收盘价-每

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的前一日收盘价-0.743864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对正在实施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期权激励方案的股票期权

授予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钧达大楼

咨询联系人：陈伟

咨询电话：0898-66802555

八、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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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集团” 或“公司” ）于2023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继续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3.1�条第（二）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5条“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一

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

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

业务办理》第4.6条“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

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的规定，现就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如下。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

√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

年度报告为准。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和继续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

5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

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

因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9.3.7条的规定， 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

意。 ” 若公司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2日、2024年3月7日、2024年3月21日、2024年4月8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1）、《关于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1）、《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2）、《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提示相关风

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提示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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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的交易情况，结合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实际需要，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预计2024年公司全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7752.16万元，关联方主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总金额为6667.64万元。

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3年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5），公司2024年关

联交易进展情况如下：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交易类型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4 年预计

发生额 （万

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万

元）

2023年发生

金 额 （万

元）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

料有限公司

购买定制水用

作促销品

市场价

23.36 0 19.47

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

司

购买果汁用作

促销品

21.45 0 17.88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

厂有限公司

购买茶叶用作

促销品

7.14 0 40.28

中粮米业（仙桃）有限

公司

购买糯米等原

材料

1,761.56 448.74 696.99

中粮米业（岳阳）有限

公司

购买大米等原

材料

640.00 0 451.00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

司

购买工作服 168.90 0 369.45

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

购买工程设备

等

1,093.81 36 0.00

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

购买工程设备

等

288.88 0 63.05

中粮工程设备 （张家

口）有限公司

购买工程设备

等

592.04 0 750.44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购买工程设备

等

10.94 0 54.72

小计 4,608.07 484.74 2,463.28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服务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IT服务费

市场价

450.44 47.86 450.4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运维费 118.36 0 118.36

办公场地租赁 178.22 0 178.22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服务

费

963.00 43.06 1,027.39

北京中粮龙泉山庄有

限公司

广告位租赁 94.34 0 94.34

中粮会展（天津）有限

公司

展位租赁 60.00 21.74 0.00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员工商业保险

费

90.00 0 81.33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

司

管理服务费 37.00 0 84.24

小计 1,991.37 112.66 2,034.33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提供劳务

服务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出售白酒

市场价

市场价

8.85 2.79 5.79

中粮饲料（佛山）有限

公司

8.85 1.04 7.60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

公司

2.65 5.31 4.47

中粮饲料（日照）有限

公司

0.53 0.28 0.66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

料科技有限公司

1.77 0.66 1.04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

有限公司

884.96 8.84 1,103.58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

司

200.00 0 100.59

中粮食品蓬莱有限公

司

租赁服务

18.69 4.67 18.69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

厂有限公司

26.42 6.61 26.42

小计 1,152.72 30.2 1,268.83

合计 7,752.16 627.6 5,766.44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吕军

注册资本：1,191,992.9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期货业务;食品生产;食品销售;调味品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药品生产;酒类经营;酒

制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74,850,193万元，净资产25,135,422万元，营业收

入51,443,920万元，净利润903,621万元

2．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806-08

法定代表人：高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除负面清单和特别管理措施之外);受其所

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

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

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等

2023年度，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173,931.88万元，净资产51,616.31�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0万元，净利润2,935.42�万元（注：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战略定位为投资平台、运营管理平台，

未经营具体主营业务）

3.中粮米业（仙桃）有限公司

地址：仙桃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喆

注册资本：18,13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食品经营;粮食加工食品生产;豆制品制造等

2023年度，中粮米业（仙桃）有限公司总资产51,267.58�万元，净资产27,590.69�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56,625.69�万元，净利润482.99�万元

4.中粮米业（岳阳）有限公司

地址：岳阳市岳阳县生态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徐添

注册资本：16,504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粮食的采购、收购、运输、加工、烘干、储存、销售，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销售、储存，各

种米制品、杂粮、杂豆制品、预包装食品、饲料原料销售等

2023年度，中粮米业（岳阳）有限公司总资产42,713.56�万元，净资产27,094.10�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68,336.58�万元，净利润1,262.71万元

5.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光明路130号

法定代表人：罗建华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边销茶;茶叶制品生产;食品销售等

2023年度，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总资产 21,163.83�万元，净资产 2,845.24�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6,657.21�万元，净利润-1,802.77万元

6.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普瑞西路二段6号

法定代表人：肖伟

注册资本：14,44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等

2023年度，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97,363.08� 万元，净资产 37,650.02�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59,108.18�万元，净利润 13,154.57�万元

7.中粮食品蓬莱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长城路1号

法定代表人：程军

注册资本：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葡萄酒、白兰地、白酒、啤酒、饮料销售等

2023年度，中粮食品蓬莱有限公司总资产28,498.77�万元，净资产-21,046.20�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103,136.80�万元，净利润-8,081.68�万元

8.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长城路1号

法定代表人：郭顺杰

注册资本：6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调味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海关

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总资产 133,154.79�万元，净资产 61,792.71�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2,223.09�万元，净利润 6,317.22�万元

9.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16号CBD国际大厦八层

法定代表人：池德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2023年度，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资产73,681.75万元，净资产-127,185.91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35,578.62万元，净利润-15,946.63万元

10.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4层401

法定代表人：赵玮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25,748.93� 万元，净资产 11,825.9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8,581.13�万元，净利润 711.88�万元

11.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呼伦贝尔路以西珉海中心2号楼

法定代表人：程军

注册资本：210,434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等

2023年度，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总资产63,914.16�万元，净资产10,312.93�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87,937.55�万元，净利润-709.22�万元

12.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南区四路

法定代表人：郝小明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食品、生物化工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食品加工技术培训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 92,549.40� 万元，净资产 82,533.4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263.64�万元，净利润 50.50�万元

13.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新境段)3号

法定代表人：李孝伟

注册资本：2,66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饲料及其原料、饲料添加剂,并提供以上产品的售后服务等

2023年度，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总资产 12,839.42� 万元，净资产 4,732.06�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45,709.86�万元，净利润 40.99�万元

14.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地址：茂名市茂南城郊开发区黄竹工业区第8号大院第3栋

法定代表人：李平

注册资本：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饲料及其原料、饲料添加剂等

2023年度，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总资产 28,334.59� 万元，净资产 3,006.03�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127,690.76�万元，净利润 2,726.47�万元

15.中粮饲料（日照）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岚山港以北、童海路以东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开宾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及销售饲料；饲料原辅料购销；粮食收购；仓储服务等

2023年度，中粮饲料（日照）有限公司总资产 7,332.34�万元，净资产 3,237.77�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53,264.13�万元，净利润 711.39�万元

16.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2号楼-5、6-401

法定代表人：韩朝武

注册资本：12,6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批发兼零

售等

2023年度，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总资产86,521.84� 万元，净资产27,761.57�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77,224.20�万元，净利润-5,891.34�万元

17.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白永斌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饲料及添加剂领域技术开发、技术检测、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2023年度，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9,027.11� 万元，净资产 4,169.57�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31,482.01�万元，净利润 860.97�万元

18.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开源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殷建豪

注册资本：186,472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物工程的科研开发;氨基酸、复混肥料、有机肥料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粮食销售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1,743,505.39� 万元， 净资产1,070,

278.7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72,118.86万元，净利润-33,286.69万元

19.中粮工程设备（张家口）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粮大街4号

法定代表人：胡建军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粮食磨粉机械、清选机械、仓储机械、其他收获后处理机械、谷物磨粉工业用机械零件

及拉丝机等

2023年度，中粮工程设备（张家口）有限公司总资产35,900.14�万元，净资产21,963.75�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19,077.70�万元，净利润896.23�万元

20.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9号中纺大厦1201至1207室、1213至1215室

法定代表人：段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国际流行时装、面料、服装、服饰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品、鞋帽、日用

百货等

2023年度，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总资产37,854.23� 万元，净资产21,183.71�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39,516.44�万元，净利润1,160.44�万元

21.北京中粮龙泉山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雾村

法定代表人：石孜

注册资本：8,54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美容美发服务;零售烟;销售酒、糖、茶、糕点、罐头、饮料;康乐健身;销售服

装、日用百货、文化体育用品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北京中粮龙泉山庄有限公司总资产 30,620.62�万元，净资产 28,737.86�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1,278.45�万元，净利润 -3,533.74�万元

22.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3号

法定代表人：秦正平

注册资本：10,961.2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标准化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招投

标代理服务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总资产40,813.88� 万元， 净资产22,

868.3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9,285.71�万元，净利润3,533.18�万元

23.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99号华商科技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斌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园林绿化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工程造价咨询;科技

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2023年度，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50,247.52�万元，净资产12,209.15�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37,747.75�万元，净利润3,358.04�万元

24.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惠河路186号

法定代表人：段玉峰

注册资本：10,057.2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粮油、食品、饲料专用机械设备、自控设备、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的技术开发等

2023年度，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96,928.60� 万元，净资产33,087.75�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60,308.41�万元，净利润8,476.28�万元

25.中粮会展（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

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8892号)

法定代表人：施东燕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日用

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等

中粮会展（天津）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份注册，暂无财务数据。

26.中粮长城葡萄酒（蓬莱）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刘家沟镇长城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杰

注册资本：11,221万元

企业类型：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酒类经营;酒制品生产;保税仓库经营;林木种子进出口;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餐饮服务

等

2023年度，中粮长城葡萄酒（蓬莱）有限公司总资产45,124.73�万元，净资产23,434.10�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16,451.48�万元，净利润1,774.71�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控制企业，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六章第三节第6.3.3条款规定，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央企中粮集团旗下控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运作规范，日常交易中能正常

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公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市场的原则,以成本加成定价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交易价格

关联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或按照协议价而确定。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根据市场情况、生产经营需要在遵守公平、公正原则的前提下，

与关联方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和交易金额。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市场渠道优势和技术优势，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相关成本费用，实现优势

互补和资源优化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生产

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22� � � � � � �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4-037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4月19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04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04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04月19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4楼1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俊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158,219,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47％。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91,319,69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6,121,100股，回购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385,198,591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4,874,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1％。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53,344,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48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8人， 代表股份44,195,8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7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人，代表股份44,193,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29％。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196,6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22,39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73,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3％；反对

22,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董事长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337,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9,07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86,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

9,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董事长肖俊承先生及其控制的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104,872,039

股。

7.02�《副董事长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491,2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副董事长王一龙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8,727,744股。

7.03�《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04�《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162,5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刘德松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56,455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

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219,0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95,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叶长城律师和罗寻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

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22� � � � � � � � �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4-038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03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04月1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10万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03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关

于回购注销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2）。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限制性股票8.10万股将导致注

册资本减少8.10万元及公司总股本减少8.10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办理完成前，若公司总股本有变化的，回购

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将按最新股本进行计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

的债权证明文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证券部

2、联系人：劳金山

3、联系电话：0757-86256898

4、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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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内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1）， 公司控股股东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 ）及实际控制人之子秦牧原先生计划自2023年10月20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计划增

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2、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牧原集团、秦牧原先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290.09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4190%，增持金额84,506.78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

完成。

公司于今日接到相关增持主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 秦牧原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钱瑛女士之子，为其一致行动人。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拟实施增持计划以支持公司稳定、可持

续发展。

3、增持金额：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4、增持价格区间：本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合规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10月20日起6个月内。 在实施增持股份计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

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6、增持方式：增持主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自身账户或其成立的信托计划或资管计划等方式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等。

8、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9、增持主体承诺：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

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6个月内不减持；

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牧原集团、实际控制人之子秦牧原先生增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成，具

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增持方式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牧原集团 集中竞价 1,383.67 49,506.09 0.2532%

秦牧原 集中竞价 906.41 35,000.69 0.1658%

合计 2,290.09 84,506.78 0.4190%

注：1、牧原集团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272,600股股份，通过委托设立信托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13,564,147股股份，本次增持前信托计划不持有公司股票。 牧原集团合计增持13,836,747股股份。

2、本次增持前牧原集团持有公司834,925,40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15.2767%。 秦牧原先生持有公

司2,034,78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0.0372%。

本次增持后牧原集团及其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合计持有公司848,762,153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

15.5299%。 秦牧原先生持有公司11,098,931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0.2031%。

3、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主体资格；增持人

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股份变动管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增持股份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增持

人本次增持股份满足《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的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出现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的情形。

3、牧原集团、秦牧原先生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

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后6个月内不减持；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

4、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增持主体出具的《关于增持计划的通知函》；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份事宜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